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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企业商品

期货交易的核 算方法

张明瑜

期货交易是相对于现货交易而言的，是指买卖双

方支付一定数量的保证金，通过期货交易所进行的在

将来某一地点和时间交割某一特定数量和质量商品的

标准合约的买卖。随着企业经济关系的多样化及国际

化的发展，期货投资将构成企业资产的重要组 成部

分。了解和掌握企业商品期货交易的核算方法，正确

组织核算 ，十分必要。本文拟就此内 容作些粗浅探

讨。

企业商品期货交易业务的核算主要包括五个方

面：

（一） 会员资格费和席位占用费的核算

在我国，期货交易所实行会员制。企业要进入

期货交易所从事当场的期货交易，首先必须申请取得

期货交易所会员资格。期货交易所会员，不同于一 般

股份公司的股东，其权利不足取得股息，而是拥有在

交易所为自己或别人进行交易的资格。企业通过申请

并取得期货交易所会员资格，必须向期货交易所支付

一 笔会员资格费。为了核算企业的这笔投资，应在

“长期投资” 科目中设置 “期货会员资格投资” 明细

科目。企业 应按 实际 支 付的 款项 ，借 记 “ 长 期 投

资——期货会员资格投资” 科目，贷记 “银行存款”

科目；企业申请退会、转让会员资格或被取消会员资

格，应按实际收到的转让收入或期货交易所实际退还

的会员资格费，借记 “银行存款” 科目，按期货会员

资格投资的账面价值，贷记 “长期投资——期货会员

资格投资” 科目，按其差额借 记（或贷记） “期货损

益” 科目。

企业成为期货交易所的会 员，就拥有在期货交

易所进行当场交易的一个基本交易席位。如果企业在

基本交易席位之外，要增加席位 ，则须向期货交易所

另外交纳席位占用费。由于企业在基本席位之外增加

的席位，期货交易所可根据交易发展情况随时予以收

回，因此，其支付的席位占用费只能作为企业的一 种

暂付款，而不作为企业的一项长期投资处理。为了核

算企业为取得基本席位之外的席位而交纳的席位占用

费，应设置 “应收席位费” 科目。其核算方法是：企

业应按实际支付的增加席位的款项，借记 “应收席位

费” 科目，贷记 “银行存款” 科目；如企业退还席

位，收到期货交易所退还的席位占用费，作相反的会

计分录。
（二） 保证金的核算

在期货市场中 ，保证金又称履约担保金，是指

期货交易中确保买卖双方履约的一种财力保证。在期

货投资企业，具体表现为企业存入期货交易所或期货

经纪机构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在期货交易中，企业

支付的保证金可分为初始保证金和追加保证金。初始

保证金又称基础保证金，是企业初次买卖期货合约时

交存的保证金 ，一般为买卖合约总值的 5% —10% ，

该保证金企业必须在合约签订后的一 定日期内交纳，

否则，期货交易所将取消合约认可。追加保证金是指

交易开始后，企业按期货交易所或期货经纪机构通知

补充的保证金。一般情况下，期货交易所或期货经纪

机构每天检查企业未平仓的合约数以 及保证金数额 ，

如果市场价格发生较大幅度波动，初始保证金不能有

效保证履约时，则期货交易所或期货经纪机构将通知

企业追加保证金数量，以达到所规定的最低保证金水

平。企业在收到交纳追加保证金的通知后，必须在规

定的日期内汇出应交数额，否则，期货交易所将停止

企业参与当日的交易，并对其合约代为平仓，平仓后

的损失和有关费用均由企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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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支付的保证金，无论是初始保证金还是追

加保证金，不是部分货款的支付，而是一种 “履约信

用”。为了加强对这笔资金的管理，企业应单独设置

“期货保证金” 科目，同时按期货交易所或期货经纪

机构设置二级科目，并按每一合约设置明细科目进行

明细分类核算。其核算方法是：企业按规定划出和追

加保证金时，借记 “期货保证金” 科目，贷记 “银行

存款” 科目；划回保证金时作相反的会计分录；收到

划转的期货保证金存款利息时，借记 “期货保证金”

科目，贷记 “财务费用” 科目。
（三）平仓盈亏的核算

在期货交易中，平仓亦称对冲或了结，指的是

通过买进或卖出合约，取得与交易者最初交易部位相

反的而数量相等的另一个交易部位。企业每一合约平

仓后应计算其平仓盈亏。平仓盈亏的计算公式为：

平仓盈亏=（卖价-买价）×合约数量 ×合约单位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结果如果是正数，则为企业

实现的平仓盈利；负数则为企业实现的平仓亏损。
为了核算企业在办理期货交易过程中所发生的

平仓盈亏、手续费等，应设置 “期货损益”科目。其

核算方法是：企业期货合约平仓了结时，应根据期货

交易所或期货经纪机构的结算单据列明的盈亏金额入

账，对于实现的平仓盈利，借记 “期货保证金” 科

目，贷记 “期货损益” 科目；实现的平仓亏损则作相

反的会计分录。
（四） 实物交割的核算

企业买入或卖出的期货合约到交货月份仍未作

相反的等量交易的，均须以实物交割。实物交割的日

期为交货月份月底前 5 至 7 个营业日 （即每周—至周

五，节假日不在内），即大约在该月 20 日前后，一到

此时，交货月份的期货交易即行停止，俾买主或卖主

分别接受或运交货物。企业因合约到期未平仓而履行

实物交割时，其核算分两步进行：

首先，企业应根据期货交易所或期货经纪机构

资金结算及有关单据，按结算价对冲平仓。其对冲平

仓实现的盈利或亏损与上述平仓盈亏的核算方法相

同，此处不再重述。
其次，实物交割的核算。一 般纳税企业在实物

交割期被确认为买方的，应根据收到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按发票上记载的价款，借记 “材料采购” 等科

目，按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借记 “应交税

金——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款）” 科目，按交割货款

的金额，贷记 “期货保证金” 科目；若一般纳税企业

在实物交割期被确认为卖方的，应按期货交易所单据

列明的交割货款金额，借记 “期货保证金” 等科目，

按实现的销售收入贷记 “产品销售收入” 等科目，按

收取的增值税额，贷记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科目。
在实物交割过程中，因对方出现质量、数量等

方面的违约行为而收取的违约罚款收入，借记 “期货

保证金” 科目，贷记 “营业外收入” 科目；如为本企

业责任，应向对方交纳的违约罚款支出，应借记 “营

业外支出” 科目，贷记 “期货保证金”科目。
（五）年会费和交易手续费的核算

企业作为期货交易所的会员，除了向期货交易

所一次性交纳会员资格费以外，每年还必须根据本企

业占用席位的数量和期货交易所理事会审议通过的标

准向期货交易所交纳年会费。企业按期交纳年会费

时，借记 “管理费用——期货年会费” 科目，贷记

“期货保证金” 科目。

交易手续费是指期货交易所或期货经纪机构按

每轮合约成交额的一定比例向企业收取的劳务费等。

企业向期货交易所或期货经纪机构支付手续费时，应

按结算单列明的金额，借记 “期货损益” 科目，贷记

“期货保证金” 科目。月终，应将 “期货损益” 科目

本期借 、 贷发生额相抵后的差额转入 “本年利润” 科

目。期末结转后， “期货损益” 科目应无余额。
以 上阐述了企业商品期货交易业务的基本核算

方法。现举例说明：

某企业 1997 年 4 月 15 日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入 W 粮油期货交易所当场从事期货交易。该企业通

过申请获准成为 W 粮油期货交易所会员，当即划出

人民币存款 10 000 元支付会员资格费。该企业 5 月

10 日买进 W 粮油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合约 10 手，

价格为 1 500 元/吨，每手合约为小麦 5 吨，W 粮油

期货交易所按购进合约总值的 10% 向企业收取初始

保证金 7 500 元 （1 500 元 ×10 手 ×5 吨 ×10% ）。6 月

25 日，该企业以 1530 元/吨价格将其手中的小麦合约

全部卖出，W 粮油期货交易所按每手平仓合约向企

业收取交易手续费 30 元，共计 300 元，已从该企业

期货保证金账户中划出。6 月 30 日，接 W 粮油期货

交易所通知支付年会费 800 元，已从该企业期货保证

金账户中划出。
根据以 上资料 ，该企业有关期货交易的会计处

理如下：

①4 月 15 日 ，用银行存款支付会员资格费时 ，

会计分录为 ：

借：长期投资——期货会员资格投资  1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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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银行存款  10 000

②5 月 10 日买进小麦合约后，向 W 粮油期货交

易所支付初始保证金时，会计分录为：

借：期货保证金——W 粮油期货交易所  7 500

货：银行存款  7 500

③6 月 25 日，企业小麦合约平仓后，结转实现

的平仓盈利时，会计分录为：

借：期货保证金——W 粮油期货交易所  1 500

贷：期货损益  1 500

平仓盈利 =（ 1 530 元 -1 500 元） ×10 手 ×5 吨 =1 500

元

④6 月 25 日 ，支付平仓手续费时，会计分录

为：

借：期货损益  300

贷：期货保证金——W 粮油期货交易所  300

⑤6 月 30 日，支付年会费时，会计分录为：

借：管理费用——期货年会费  800

贷：期货保证金——W 粮油期货交易所  800

⑥6 月 30 日 ，将本期获得的期货净收益转 入

“本年利润”，会计分录为：

借：期货损益 （1500—300）  1 200

贷：本年利润  1200

责任 编辑  袁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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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支付结算办法

蔡熙华  赵锦辉

目前，企业、银行办理支付结算办法有“三票一

卡”（汇票、本票、支票，信用卡；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

款）三种结算方式，那么，不同企业，不同情况下应该如

何选择支付结算办法呢？

1、时效法。当企业资金周转不灵，财务状况欠佳

时，宜选择汇兑中的“电汇”和委托收款中的“电报划

回”，可缩短资金在途时间。但在使用委托收款时，单

位和个人必须凭已承兑商业汇票、债券、存单等付款人

的债务证明。
2、经济法。办理支付结算业务是有偿的，不同的

结算办法，其收费标准也有差别。按“支付结算业务收

费表”，本票、支票最便宜；银行汇票和信汇收费标准适

中，电汇、托收承付和委托收款中的“电报划回”收费最

高；银行承兑汇票按票面金额 0.5‰ 计收。业务比较频

繁的企业，为降低成本，同城结算可使用本票、支票；异

地结算可较多地选择银行汇票、信汇、委托收款、托收

承付中的“邮寄划回”等。

3、安全法。如果企业初次与对方打交道，对其资

信程度与财务状况不放心，宜选择银行汇票、银行本票

和商业汇票等安全系数较高的结算办法。
4、融资法。企业若出现季节性、临时性资金周转

困难，宜选择融资功能结算办法。如使用“商业汇票”则

可获得赊销、分期付款的商业信用和贴现银行的信用，

同时对企业预期营销也有积极作用。
5、便捷法。信用卡具有转账、储蓄、汇兑、消费、信

贷等多种功能，它的最大优点就是方便、安全、快捷。企
业供销、财务人员出差在外，支付服务费、劳务费或小

额借款可选用信用卡。
以上几种结算方法基本上是以单一制约因素 为

前提的，而在实际经济交往中是各种因素并存，这就要

求企业对复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权衡利弊，然后作出

最恰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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